
收收到到法法院院传传票票，，要要偿偿还还巨巨额额贷贷款款
菏泽一男子称自己遭遇被与他人“结婚”，并共担贷款26万元

本报菏泽6月26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李艳梅) “花
一千多做美容差点毁了容，我要
求退卡，他们还不给退。”23日，牡
丹区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中心
来了一位脸上长满红疹的女士，
声称脸上的红疹正是美容店的化
妆品造成的。

家住牡丹区的刘女士称，今
年6月初在步行街逛街时，被一美
容店的宣传员带到店里做美容体
验，体验完毕后感觉还不错，再加
上该店正在进行促销活动，就花
1880元购买了该美容院的美容套
餐。

意外的是，刘女士回到家后
就感觉脸部有些发痒，在第二次
做完美容护理后，脸上竟起了不
少红疹，这让刘女士又惊又怒，马
上到美容院反映这个问题。店员
称这是排毒反映，属正常现象。接
着为刘女士做了两次面部修复治
疗，可是红疹现象丝毫没有好转。
失望的刘女士提出退掉办理的美
容套餐，对此，店员婉拒并坚持为
刘女士做修复治疗，称坚持做修
复治疗后很快会恢复。

多次协商未果下，刘女士来
到12315申诉举报中心投诉。通过
联系美容点核实情况，并和该店
店长沟通了解后，工作人员确认
刘女士投诉情况属实。店长称当
时购买美容套餐时，已经向顾客
明示，该套餐已经售出，概不退
款，“退款不可能，我们可以持续
为刘女士做修复治疗。”

25日，12315申诉举报中心执
法人员再次联系到该店的负责人
和刘女士，将双方当事人请到调
解室当面调解。经过执法人员的
多方面工作，最终美容院老板同
意退还刘女士美容套餐费用1800

元。

做美容惨遭过敏

消费者退卡遭拒

本报菏泽6月26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我和对象都没
有向信用社贷款，为何会收到
传票？”26日上午，家住牡丹区
何楼办事处卞庙社区的杨先生
来到本报编辑部反映，4月21

日，他收到一张法院传票和民
事起诉状，起诉状称，其“爱人”
在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
款28万元，已偿还2万元，由于
杨先生与其“爱人”为夫妻关
系，并签订共同还款责任书，由
2人共同偿还余下26万元。对这
笔贷款以及“爱人”，杨先生表
示一头雾水。

“4月21日，我父亲收到了
牡丹区人民法院发给我的传
票和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对我的民事起诉状。”杨先
生说，起诉状称，其“爱人”王
某于2012年7月5日在3名担保
人的担保下，向牡丹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贷款28万，到期时
间为2013年6月4日，已还2万，

“上边说我和王某系夫妻关
系，并与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
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共同偿
还余下26万。”杨先生告诉记
者，起诉状提到的其“爱人”王
某以及3名担保人，他都不认
识，“更没有签订共同还款责
任承诺书。”

“我刚开始对传票和起诉
状没有重视，咨询律师后才知
道后果的严重性。”杨先生说，5

月中旬，他向牡丹区公安局报

案，对方称，由于当事者已接到
法院传票，不能立案。

“收到传票和起诉状本已
让人莫名其妙，而等到开庭
时，原告所拿出的证明材料更
让人摸不着头脑。”杨先生说，
开庭时他没有见到王某，后来
原告拿出了当时签订共同还
款责任承诺书时，当事人留下
的身份证复印件、指纹、签名
以及他和王某的双人照复印
件，上面写有杨先生与王某于
2008年结婚。“对方拿出的身

份证复印件信息与我本人身
份证信息相符，但我绝没有提
供自己的身份证。”杨先生说，
签名、指纹都不是自己的，而
王某更不是他对象，“我的爱
人是朱某，并于2012年4月16

日登记结婚。”杨先生表示，若
按照对方提供的证据，他与王
某在2008年结婚，属于早婚。

记者从杨先生收到的民事
起诉状上看到，杨先生住址为
牡丹区黄河路某号，而杨先生
身份证上的住址则为牡丹区何

楼办事处卞庙社区。接着，杨先
生又向记者提供了他与朱某的
结婚证以及其在牡丹区民政局
办理的结婚登记证明，证明上
写有：2012年4月16日，杨某与
朱某办理过结婚登记类业务。

随后，记者联系到牡丹区
人民法院，杨先生收到法院传
票这一说法得到证实。

由于原告认为，身份证复
印件上的指纹和签字系杨先生
的，目前，他已提请进行指纹和
笔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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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本报巨野6月26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唐江波 ) 为逃避交
通违法处罚，巨野一车主故意将一
块“内燃观光车”的号牌悬挂轿车号
牌上，没想到还是被民警当场识破，
最终车主因故意遮挡号牌被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12分。

24日上午，巨野交警大队四中
队民警正在执勤时，发现一辆悬挂
着“内燃观光车”标志的车辆经过，
而司机在看到执勤交警后十分惊
慌，欲掉头驶离。民警发现此人形迹
可疑，遂将车辆拦住检查。

这一查不要紧，民警在该车辆
后备箱里发现一幅小型汽车牌照，
经进入机动车查询系统查询及车
辆信息比对，民警发现该车系一辆
比亚迪牌小型轿车，且有多次交通
违法未处理。驾驶人承认了套牌的
事实。当问及驾驶人为何这样做
时，驾驶人称为逃避违法抓拍。

民警对当事人进行了教育，并
按规定对此交通违法进行了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交警
提醒广大驾驶员要遵章行驶，不要
为了逃避违法处罚故意遮挡号牌。

““变变””身身观观光光车车，，违违法法一一样样被被抓抓
巨野一车主因故意遮挡号牌被记12分，罚款200元

杨先生向记者展示其收到传票与原告对他的民事起诉状。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
被
遮
挡
号
牌
的
汽
车


通
讯
员

唐
江
波

摄


	P12-PDF 版面

